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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熹与王阳明的知行观表面上有分歧，但具有内在一致性。对朱熹知行

观的误读，导致的是伪善及其合理性辩护的可能，而王阳明的知行观恰是针对

此的补偏救弊；然王阳明的知行观表现出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倾向，某种意义上

忽视了其致知过程无法逾越的学、思环节。因此，需要重新回到朱熹真知论的

层面，通过对“知”的道德形而上重审，最终完成对流俗之“知行合一”观的清

算。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其“知行合一”观的最后归宿都是超验的道德理

性，只不过其植根于“事事物物”这一经验层面，通过在“事”这个层面体现个人

对“知”的把握和体认，并从其实践（“体知”）的程度来判断道德行为是否合乎

天理（“道”“良知”）的普遍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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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晓林：“知行合一”论的形而上重审

　　“知行合一”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理念，正

在被大众越来越广泛地关注，甚至直接进入了

社会的文化建构与日常话语体系中。它作为最

具代表性的儒家思想观念，能深入地影响中国

人的日常思维与行动，无疑有其值得赞赏与肯

定之处。但是，对于何为“知行合一”、何为“知

行合一”之“知”、何为“知行合一”之标准等问

题，由于学界一直存在争论，故“知行合一”作

为日常行为合法化的道德标准仍未能建立起

来。前一方面体现在朱熹和王阳明“知行合

一”观之间的差异及其尚未和解的现实，后一

个问题体现为“知行合一”之“知”的内涵尚未

被确立为道德行为之标准。基于此，本文拟对

“知行合一”论进行系统梳理，通过对其进行形

而上学的重审，正本清源，从而完成对流俗之

“知行合一”观的清算。

　　一、朱熹与王阳明知行观的内在一

致性

　　王阳明之所以提出“致良知”的主张，很大

程度上是要对当时社会因曲解朱熹知行观而造

成的社会风气之败坏和价值观混乱进行纠偏。

他说：“逮其后世，功利之说日浸以盛，不复知

有明德亲民之实，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

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

从事于圣贤之学。如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呜

呼其难哉！吾为此惧，揭知行合一之说，订致知

格物之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说，以求明先圣之

学。”［１］３１３这里显然有两重指向：一是对社会歪

风邪气之拨乱反正的价值指向；二是明确批评

宋儒特别是朱熹的知行观对于“格物致知”解

释的偏颇。

针对知行分离说导致的知行不一，王阳明

强调知行原本是“一”，而非“合二为一”。虽

然，王阳明对此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但当前很多

人谈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却十足是“挂羊

头卖狗肉”，此一现象之普遍，说明这些人并没

有真正理解王阳明，反而是对其思想的以讹传

讹，也是对朱熹知行观的误解和伤害。何以至

此，其原因有二：一是朱熹的知行观存在着一种

容易被通俗理解的可能：二是当前流行的知识

主义观念在经世致用理念下的“借尸还魂”。

但无论出自何种原因，都是对“知行合一”的误

解。这种误解如果得不到澄清，将会导致两个

因循相依的恶果：其一，“知行合一”作为王阳

明心性伦理的立言宗旨，必然会堕入知识（理

论）与实践关系的流俗层面，从而失去其作为

心性伦理学纲领对心体和功夫的统摄；其二，这

将完全消解“知行合一”在道德实践中的至上

性，以致消隐“知行合一”论在敦化社会风气、

重建伦理秩序上的力量。因此，有必要从王阳

明“知行合一”论的立论基点上对现今流俗的

“知行合一”论的理解进行全面的清理。

为了奠定“知行合一”的理论基础以达到

对程、朱知行论之纠偏，王阳明将“知行”提高

到本体的意义上。这个工作的起点是对“格物

致知”的重新阐释。王阳明说：“若鄙人所谓致

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

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

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

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

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１］５１王阳明与朱

熹的格致观的区别，一方面是“格”的方式不

同，即内外求索的区分；另一方面是道德知识的

先天来源不同，在朱熹看来，道德知识天赋之于

性，而王阳明则认为是天赋之于心，从而是心体

自有。因此，王阳明认为：“‘格物’如孟子‘大

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

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

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是

‘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１］７据此，王阳明

认为，“格”字应作“正”字训，是“正其不正以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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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正”，所以穷理不是从外在事物上“格”，而是

从自己本心上去格、去做功夫。这就回答了现

实中为何还有“知而不行”的事实。因为在王

阳明看来，宋儒所言的“真知”并不是真正的

“知”，因为，“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

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

知”。所以，“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

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

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

在”［１］４－５。这里就明确指出了“知行合一”并不

是知与行两件事合在一起，而是知与行本身就

是“一”。朱熹的真知论强调未有知而不行之

道理和现象，认为要想获得真知就必须真行，否

则就是知得浅甚或直接可以说是不知。可见，

朱熹与王阳明的知行观具有内在一致性，只是

他们阐释的视角和侧重有所不同而已。基于

此，有必要进一步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道

德理想主义倾向及其实践局限进行反思。

　　二、王阳明“知行合一”论之道德理

想主义倾向及其局限

　　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重释，建构了不同

于程、朱的“知行合一”观，由此来体现“致良

知”对本体和功夫的统摄。陈来认为，正是因

为“致良知”统摄了本体和功夫，世人才把王阳

明哲学称为“致良知教”。具体到功夫，知、行

是其根本问题。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事实上

就是为了说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等知行功

夫乃是一体的，因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

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１］１５。

对此，劳思光总结到：“阳明主旨总不外指出

‘良知’与‘意志’间应有及本可有之贯通状态，

此是‘知行合一’之本旨。”［２］或可以简洁地说，

知行合一就是“致良知”在功夫层面的理想状

态。秦家懿甚至直接说：“阳明的‘知行合一’

说，也就是他的道德理想。”［３］而要达到“致良

知”这一修身理想，必须有“知行合一”的功夫。

在王阳明看来，“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

论说？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一

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１］５８。所以只有

通过“知行合一”致其本心之良知，才能“从事

于事为论说”，且“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

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

得其理矣”［１］５。也就是说，吾心之良知就是天

理，且致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就有了吾心

之“理”。这虽然只是个人的道德实践，但它内

蕴着公共层面的儒家道德理想，涵盖了公共事

物，所以其所得之理也就有了公共之理。“若

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１］７９，“致良知”就

是致那“知行本体”，这是儒家一贯的道德

理想。

儒家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和入世情怀，就

个人成德来讲，终归是要落实为“修、齐、治、

平”这一道德理想。此一信念所体现的是儒家

对个人成德与群己关系的某种确信，即个人所

成就的德性“并不仅仅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

它总是内在于社会群体之中”［４］２４５，所以“将成

人的过程与群体的关怀统一起来，可以避免将

理想人格理解为一种封闭的自我”［４］２４６，从而以

更为积极的态度参与到社会历史的发展之中。

个人德性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是某种社会担当的

保证，正如顾炎武所言的那样，“保天下者，匹

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５］。无论贤愚都对天下

有着一样的责任和使命，这是儒家一贯的情怀

和理想蓝图。因而，入世的价值理性就是自我

充分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由此可见，王阳

明的哲学精神只有在伦理共同体（群）的范围

内才能得以体现，其“知行合一”就是为了让个

人的德性修养最终为伦理共同体秩序奠基：他

尝试从本体和功夫的角度，为个人的成德提供

一个理论和实践的规范性根据。换言之，就是

要确立良知作为道德实践之规范，而不是把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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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看作知识，所以如果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理解为经世致用层面的知识与行动的有机结

合，就是对包括程、朱在内的宋明儒学知行观的

最大误解，即便程、朱的知行观本身带有某种知

识论倾向，但这种倾向并没有背离儒学一贯的

价值追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要从道

德理想实现的两个层面———个体层面和公共层

面———来重塑这一理想的价值追求。

首先，个体层面的知行本体总是朝向两个

紧密关联的维度。一是道德实践的发起点

（“正心诚意”），即私人领域；二是道德实践的

现实落脚点（“修、齐、治、平”），即公共领域。

这两个维度的合成即所谓的“内圣外王”。

个人的道德修养即个人的“致良知”是从

自己内心开始的，即所谓格其“心之不正”，“以

归于正”；但“致良知”的过程总是伴随着良知

的发用流行，并且也只有在良知发用流行中，

“道”才能得到体现。所以王阳明说：“圣人只

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发用

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１］１２１这

实际上是主张个人顺其良知之发用离不开日用

常行的生活实践，因为人总是置身于各种社会

角色和组织之中。在儒家“修、齐、治、平”的理

想蓝图中，家庭作为第一层级的伦理共同体，是

作为更高层级伦理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

在的；修身齐家的目标不仅仅是培养一个有德

性的人，不仅仅只是为了家庭的福祉，更重要的

是要让人广泛地参与到“国”这一层级的伦理

共同体中，即要有天下为怀的伦理精神。儒家

因此强调要有“位”、“学而优则仕”，将“修身齐

家”的终极理想确立为“治国、平天下”。可见，

个体层面的知行本体总是朝向公共领域，这是

儒家道德理想的基本路径。

也正因如此，儒家树立的那些圣人形象，总

是以“内圣外王”作为标志或标准。朱熹说：

“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

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

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

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

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

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

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

舜者。”［６］２０－３０儒家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圣人都有

治国平天下的功绩，唯独孔子 “不得其位”，朱

熹虽然认为孔子还贤于尧舜，但对于“子不得

其位”始终存留遗憾。所以由尧舜禹等圣贤开

启并继承下来的道统，一直引领着儒家心性伦

理之实践，那就是要由“内圣”而“外王”，要“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

开太平”［７］３２０。由此，儒家知行之更深层次的内

涵也就得以显现。相对于王阳明的“知行合

一”论，它不过是个体成德向公共层面的“立

功”的过渡和保障。

其次，个体层面知行本体之“知”来自天

理，因此它具有共知性的潜质，这是向公共层面

过渡之前提。这里所说的“知行本体”即良知，

在王阳明的语境中，我们不能做任何理论的

僭越。

就公共层面而言，“知行合一”体现的就是

能“致良知”。对此，王阳明说：“心得其宜之谓

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

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

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

良知，以求自慊而已。”［１］８２这里的核心概念是

“义”。对于孟子之“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朱

熹认为，“羞，耻己之不善也。恶，憎人之不善

也”［６］２８９－２９０。而“义”即“宜”，《中庸》认为“义

者宜也。尊贤为大”，朱熹认为“宜者，分别事

理，各有所宜也”［６］４５。根据这些阐释，结合王

阳明之观点，我们可以粗略地说，良知就是

“修、齐、治、平”的普遍原则即“宜”。良知之所

以对“修、齐、治、平”普遍有效，是因为良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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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个人之道德自觉意识在实践活动中可以得到

某种保证。对此，杨国荣指出，按照王阳明的理

解，良知的先天性固然担保了良知的普遍有效

性，但无法担保主体对良知的自觉意识。“先

天与明觉的这种区分，无疑有其理论上的意义。

从逻辑上看，先天的完成往往意味着对主体作

用的某种限制：作为天之所赋，良知的形成并非

出于主体的学习与思考。然而，如果先天之知

最初只具有本然的性质，唯有通过致知过程才

能提升为明觉之知，那么，主体的学习与思考便

成为无法跳跃的环节”［８］。这也就说明，“知行

合一”如王阳明所言在实然层面是道德行为的

规范性根据，这不仅因为良知出于天赋（“明

觉”），而且因为致知过程必然得借助于学习与

思考。无法否认的是，世间总有那些“任意去

做全不解思维省察”和“悬空思索全不躬行”的

人，他们认为要体现良知的普遍有效性，王阳明

的“知行合一”论似乎还需要一个有效的补充。

由此，我们就必须回到朱熹的“知行合一”观，

通过讨论道德知识与道德行为之关系来对“知

行合一”之流俗理解进行批驳。

　　三、“知”的道德形而上重审对流俗

之“知行合一”论的批驳

　　在价值观重建的时代，我们在对很多传统

价值观失去信心的同时，也出现了对之误读误

用甚至滥用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知”进行

道德形而上重审，以此对流俗之“知行合一”论

进行批判。

首先，对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及其“知

行观”的重审，是道德形而上得以建构的前提。

朱熹明确地将《大学》中的“格物致知”之“知”

解释为 “识”［６］１６。也就是说，格物带来的直接

结果就是认知、知识和体知。“朱熹和王阳明

对格物致知的解释各有长短。朱熹把‘格物’

诠释为‘即物而穷其理’，对于‘成知识’有促进

作用，但这与‘正心诚意’没有必然之关系，因

为有知识的人未必心正意诚。”相比之下，“王

阳明把‘致知在格物’中的‘知’界定为‘良知’，

把‘物’训为‘意之所在’，把‘格物’解释成‘正

念头’，亦即成为‘致良知之功夫’。这与 ‘正

心诚意’步步紧逼，有必然之关联，但在‘致吾

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这一点上没有讲清楚，

因为这涉及有关事事物物的知识。”［９］朱熹和

王阳明的“格物致知”之说虽各擅胜场，但最后

都必须解决道德知识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

因为，知识在一定范围内的客观实在性和普遍

有效性，即便不能保证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

为与客观知识始终保持一致，但作为一种可被

普遍接受和践履的根据，它能为学习和思考提

供较为可靠的前提。

道德意识与情感、知识有着紧密的联系。

儒家一贯的立场是坚持情感直觉主义，孟子用

“恻隐之心”奠定的道德动机结构基本排除了

外在动机的可能，也排除了知识及其背后的道

德理性在道德动机结构中的地位。按照道德发

生之规律，意志活动与欲求、价值观念、信仰、目

的、心理机能等息息相关。关于意志活动，祝平

次是这样理解的：它是一种心理机能，起始于一

个过去的决定，指向一个未来的目标，而在一个

人的行为态度中表现出行为者与这个决定及其

目的的联系。［１０］“过去的决定”是由什么导致

的？所指向的“未来的目标”又是由什么规定

的？行为者与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从他的行为

态度中得到展现的，因此，我们又不得不追问，

是什么最终构成了这个行为态度的产生和持

存？从《中庸》关于不同“利根”之人对“达道”

和“达德”之普遍性的不同掌握方式来看，我们

可以肯定“知行合一”之实现必须经由学、思环

节。生之安行乃圣人所能为，自然是不需要学、

思的过程，并且日用常行莫不是“良知发用之

思”；对于“学而知之”或者“困而知之”，则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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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学、思环节，必须有一个规范性的规定根据

在“事事物物”上给予个体以实践指导。不然

就无从“学”也无从“思”，“利行”与“勉行”都

无从谈起。

所以，朱熹的知行观恰好构成了“知”的道

德形而上的第一层次，即用“真知”的观念对流

俗的“知行合一”论进行清算。朱熹说：“知而

未能行，乃未能得之于己，此所谓知者亦非真知

也。真知则未有不能行者。”［６］３４８３对于王阳明

所批评的“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

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

圣贤之学”之现象，朱熹的“真知”观恰好能撕

掉其假面具。只有明确“德性之知”作为超越

一般事物、来自于对生命和人伦之道德体认的

“道德知识”的普遍有效性，才能从流俗的“闻

见之知”中超越出来，才能将“知”上升到王阳

明意义上的“明觉之知”。

儒家道德的最高概念是“道”，因为“道”在

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圣人知行之无上性和普遍有

效性。比如，孔子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再如，儒家将君臣、父

子、夫妇、昆弟和朋友这五者视为天下之“达

道”。事实上，真正的“达道”乃是“忠孝节义

信”这些道德规范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所以，

儒家道德规范及其观念是考察道德知识来源的

前提。对此，提出“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的

张载，其相关论述是可以信赖的。“世人之心，

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闻见梏其心，其

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知性知天以

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

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

萌于见闻。”［７］２４对于张载此论，王夫之评论道：

“天下之物皆用也，吾心之理其体也；尽心以循

之，则体立而用自无穷。闻见，习也；习之所知

者，善且有穷，况不善乎！尽性者，极吾心虚灵

不昧之良能，举而与天地万物所从出之理合而

知其大始，则天下之物与我同源，而待我以应而

成。故尽孝而后父为吾父，尽忠而后君为吾君，

无一物之不自我成也；非感于闻见，触名思义，

触事求通之得谓之知能也。朱子谓知性乃能尽

心，而张载以尽心为知性之功，其说小异，然性

处于静而未成法象，非尽其心以体认之，则偶有

见闻，遂据为性之实然，此天下之言性者所以凿

也。……德性之知，循理而及其原，廓然于天地

万物大始之理，乃吾所得于天而即所得以自喻

者也。萌者，所从生之始也。见闻可以证于知

已知之后，而知不因见闻而发。德性诚有而自

喻，如暗中自指其口鼻，不待镜而悉。”［１１］结合

张载的观点与王夫之的注解，对于儒家道德知

识观念，我们可以大略归纳如下：其一，道德知

识是个体之心对理的体认和践履；其二，道德知

识不是来自于物理事实，而是来自于对天理的

遵循；其三，德性之知非见闻中所得，而是内心

自得。鉴于闻见之知是“物交而知”，所以，儒

家道德知识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它是内向性

的，无论是天启还是体知，总是从心上获得；第

二，它是德性之知，因为“知是心之本体”，“故

思尽其心者，必知心所从来而后能”［７］２５；第三，

道德知识还先天地蕴藏于人心、人性之中，所谓

“不学而能，不虑而知”之为良知。按照朱熹之

解释：“良者，本然之善也。”［６］４３０良知就是对本

然之善的认知、认同、体知。总之，儒家道德知

识是经由一般之理上升到的天理，只有天理才

是真正的道德知识，也就是王阳明所言的“良

知”，即对个体自身本然之善的体知，以及体知

后对自我道德状态、心理机制和行为的影响。

当然，这种“体知”并非纯然私我化的领

悟，它带有天理、天道之成分，只是每个人都能

通过自我的本心去体认罢了。在王阳明看来，

“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

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１］３９。可见，儒家道德

知识观念是其心性观念的实然化，或者，正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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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道德知识的来源是由其心性决定的，才把

所谓的“闻见之知”排除在道德知识的界限之

外，而道德实践的所有原则和道德发生的决定

性因素才能摆脱经验的影响。

王阳明的良知理论是为具体的道德实践而

存在的，即他所追求的“成圣”，所以，先天的道

德原则只有在经验世界与具体的道德实践相结

合，才能体现良知在日用常行中的“首脑”地

位。因此，即便王阳明拒斥了“闻见”是道德知

识的来源，但他并不否认良知的日用常行就在

见闻之中。所以他说：“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

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

离于见闻。”［１］８０在这里，王阳明“良知不由见闻

而有”的观念，就直接回应了儒家道德知识观

念是德性之知的传统，而他所说的“见闻莫非

良知之用”，又将良知本体与经验世界进行了

有效地链接，使得良知实践不仅仅是一个理想

的实践推演，而且具有实然的根基。

所以，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其“知行合

一”观的最后归宿都是超验的道德理性，只不

过其植根于“事事物物”这一经验层面，通过在

“事”这个层面体现个人对“知”的把握和体认，

并从其实践（“体知”）的程度来判断道德行为

是否合乎天理（“道”“良知”）的普遍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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